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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22〕220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梁河县2022年农业

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的批复
县农业农村局：

《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收回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的请示》（梁农请〔2022〕45号）收悉。根据《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纪要》（2022第10期）精神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二、同意将收回的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96万元，安排用于芒东等4个乡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（分别为：芒东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资金40万元、勐养镇农村公厕改造建设资金30万元、大厂乡农村公厕改造建设资金10万元、曩宋阿昌族乡农村公厕改造建设资金16万元）。

三、县农业农村局要根据有关管理办法，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，定期不定期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、督促和检查；县财政局要切实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，确保项目实施过程专款专用并及时拨付。

附件：1.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收回梁河县2022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结余资金的请示

2.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纪要
2022年12月6日

  抄送：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，勐养镇、芒东镇、大厂乡、曩宋阿昌族乡。

 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6日印发



